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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省人的人數、來源與分布
文．圖片提供／葉高華（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外省人」是相對於「本省人」的他

稱，原本沒有特定的指涉對象。隨著「本

省」的位置不同，「外省」的指涉對象也

會不同。

例如，福建人對廣東人而言是外省

人，廣東人對福建人來說也是外省人。但

是在臺灣的特殊歷史脈絡下，「外省人」

成為一個專有名詞，用來指稱二次大戰後

從中國移入臺灣的人，以及他們在臺灣生

育的後代。

那麼，戰後到底有多少外省人移入臺

灣呢？他們來自哪裡？到臺灣後又分布在

哪裡？

戰後有多少外省人移入臺灣？
這個問題不可能有精確答案。因為在

1969年以前，軍籍與戶籍分離，導致數十

萬外省軍人不在人口統計

當中。軍籍人數是機密，

不得而知。即使我們取得

軍籍的外省人人數，將其

與戶籍的外省人人數相

加，也不會是正確答案。

因為有許多高階軍官同時

編入戶籍。若將軍籍人口

與戶籍人口相加，這些人

會重複計算。

無怪乎，關於來臺外

省人的人數，從不到100

萬人的說法到200萬人的

說法都有，未免範圍過

大。雖然精確人數是不可得的，我們可以

儘量將人數限縮到比較小的範圍內。

1956年戶口普查報告書列出每一年

來臺的外省人人數（圖一）。從1945年至

1956年，累計有640,072人。其中將近半數

於1949年來臺，又1948-1950年來臺者占四

分之三。不過這些人並不包含軍籍，而且

這些人都是1956年普查時仍然存活者。在

那之前死亡的外省人不會被算到。由此可

見，640,072這個數字遠低於實際人數。

胡台麗曾經引述退輔會的資料，指出

從中國來臺的軍人累計582,086人。如果我

們將這個數字與640,072相加，可以得到

1,222,158。但這樣一來，有重複計算的情

形，因為許多高階軍官已編入戶籍，包含

在640,072中。我們必須想辦法將重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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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歷年來臺外省籍人數（不含軍籍）。資料來源：臺灣省戶口普查處編，《中

華民國戶口普查報告書》第二卷第一冊（1959 年 10 月），頁 719-722。



的部分扣除。

1956年，戶口普查將現役軍人的職業

歸入殘差項。而職業殘差項的人口特徵大

多為30-44歲男性，可見主要就是軍官。雖

然當時已徵召本省人入伍，但擔任職業軍

官的本省人應該非常稀少。因此「不屬上

列各類之職業」的53,665名男性可說大都

是外省軍官。將1,222,158扣掉已編入戶籍

的53,665，可得1,168,493。

這個數字可能還是有重複計算的情

形，因為有未知數量的外省軍人於1956年

以前退伍，編入戶籍。不過，這個數字也

沒有算到1956年以前死亡的外省人。由

於兩種相反的誤差互相拉扯，不能確定

1,168,493是高估還是低估，但應該已經離

真相不遠。

1966年，戶口普查首次將軍籍、戶籍

全部納入統計，結果顯示有1,008,633名外

省人出生於外省。當然，這個數字不包含

1966年以前死亡的外省人。

由於能穿越

重重險阻來到臺

灣者主要是身體

健康的青壯年，

外 省 人 的 死 亡

率應該低於本省

人。然而，外省

人在白色恐怖中

遇害的機率又高

於本省人。因此

筆者仍以歷年全

人口死亡率推估

歷年外省人死亡

人數，回推1956

年時，約有108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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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1966年在臺外省人本籍分布。資料來源：臺灣省戶口普查處編，

《臺閩地區戶口及住宅普查報告書》第二卷第一冊（1969年 10月），

頁 651。

▲圖三：1966 年外省人分布。資料來源：臺灣省戶口

普查處編，《臺閩地區戶口及住宅普查報告書》第

二卷第一冊（1969 年 10 月），頁 463-528。

名外省人出生於外省。

這個數字少於前面計算的1,168,493，

可能是前面的方法仍有重複計算的情形。

另外，可能有不少外省人於1956-1966年間

再次移民到國外。若加上1956年以前死亡

的人數，戰後來臺的外省人最可能介於110

萬至120萬人之間。

外省人來自哪裡？
中華民國政府轉進臺灣後，仍按照

三十五省、十二直轄市、一特別行政區、

二地方的架構區分省籍。

實際上，戰後的東北九省計畫因國共

內戰而難以實現。但中華民國政府仍然按

照計畫中的九省來區分東北人的省籍。因

此，許多東北人是到了臺灣之後才確認自

己的新省籍。而為了協助東北人確認新的

省籍，1956年戶口普查時特地要求普查員

隨身攜帶東北九省地圖以及新舊行政區對

照表。

1956年戶口普查（不含軍籍）顯示，

人數最多的五

個外省籍依序

是：福建省、

浙江省、江蘇

省、廣東省、

山東省，合計

占57.7％。直

轄市當中，人

口最多的籍別

是上海市與南

京市。這反映

外省民間人口

主要來自沿海

省分。

進一步觀

察，1948年以前來臺者

以福建人最多；1949

年的大撤退以山東人

最多，其次為江蘇人與

浙江人；1950年以後

（1955年除外）來臺者

主要來自廣東省，可能

是經由香港輾轉來臺。

1955年，大陳島軍民撤

退來臺，因此，當年來

臺者主要來自浙江省。

1966年戶口普查

納入軍籍，呈現所有外

省人的省籍分布（圖

二）。人數最多的五個

外省籍依序是：福建

省、山東省、廣東省、

浙江省、江蘇省，合計

占54.1％。

相較於1956年戶口普查，納入軍籍之

後，浙江省與江蘇省的排名往後掉，反映

來自這兩省的人口當中，軍人比例相對較

低。反之，河南、湖南、江西、四川等省

籍的人口大幅增加，反映來自這些省分的

人口當中，軍人比例相對較高。

一個合理的解釋是，內陸省分的民間

人口較不容易抵達臺灣，故其來臺人口當

中有較高比例是軍人。

外省人分布在哪裡？
1956年戶口普查（不含軍籍）顯示，

大多數外省籍民間人口居住在都市裡，尤

其是有四成聚集於臺北周遭地區。在臺

北、高雄、基隆、臺中、臺南等大都市的

某些區，外省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可達兩

成以上。在臺北市大安區，外省人占比甚

至達到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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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納入軍籍，呈現所

有外省人的分布（圖

三）。外省人占比最

高的地方是新北市永

和區，高達61％。臺

北市大安區、古亭區

與高雄市左營區的外

省人也過半。相較於

1956年戶口普查，許

多鄉鎮的外省人占比

大幅增加，反映軍營

或軍眷村的分布。

外 省 人 占 比 增

加10％以上的案例在

北部最多，包括臺北

縣的內湖、木柵、新

店、土城、五股、泰山、林口；桃園縣的

龜山、八德、大溪、中壢、平鎮、龍潭、

楊梅；新竹縣的湖口。在中南部，則有臺

中市的北屯、西屯、南屯；臺中縣的大

雅、烏日；臺南縣的永康、官田；高雄縣

的鳳山、大寮、仁武；澎湖縣的馬公、湖

西、西嶼。我們不難在上述鄉鎮找到軍營

或軍眷村。

另一方面，許多退役的外省士兵被安

排前往臺中縣和平鄉（梨山）或花蓮縣的

豐濱、鳳林、玉里等地開墾，使這些鄉鎮

的外省人占比大幅增加。此外，許多外省

籍公務人員隨著臺灣省政府疏散到中興新

村，也使南投鎮的外省人占比大幅增加。

1970年代以後，隨著大量本省籍鄉村

人口移居都市，各都市的外省人占比就逐

漸下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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